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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109.08.28校務會議通過 

                                                                         115.06.30校務會議通過 

一、 本校為規範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俾維護學生權益，依照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規定訂定本

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校外人士，指本校聘任、任用、僱用或以其他專案聘任之教職員工

以外，進用或運用之其他人員。 

三、 校外人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不予進用或運用：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

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處罰。 

（三）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

罰。 

（四）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五）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項之情形。 

校外人士協助學校教學或活動前，學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查詢。 

四、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課程，分為部定、校訂課程及非部定、校訂課程，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時，原授課教師或導師均應在場；其課程及教材，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ㄧ）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先

與校外人士討論，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於開學前報主管機關備查，並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

生及家長說明。 

（二）非部定、校訂課程：校外人士協助教學之課程及教材，原授課教師應事

先與校外人士討論，並於一週前提出申請表，由本校組成審查小組（審

查小組成員包含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進行審查，並以書

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校外人士進入本校協助前項第一款部定、校訂課程教學有臨時性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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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於課程開始一週前，準用前項第二款審核機制辦理。 

學生或家長申請閱覽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教材者，本校應予提供。 

五、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法規

（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規定。 

六、 本校進用或運用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事先瞭解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目的、宗旨及實施方式。 

（二）明確告知校外人士本要點之規定。 

（三）符合各該教育階段學生成長及學習需求。 

（四）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五）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六）私立學校應符合教育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 

七、 校外人士如為志願服務者（以下簡稱志工），本校應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進

行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保險及其他相關事項；志工並應遵

守志願服務法之規定、志工倫理守則及本校訂定之規章。 

八、 長期協助教學或活動之校外人士，由本校提供必要之職能訓練。 

九、 本校應就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瞭解其實施成效，作為學校課程及教材規

劃之參考。 

十、 學校應指定專責單位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申訴之相關事

項。 

前項申訴案件之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其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

分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申訴人。 

十一、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校應終止契約關係

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十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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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申請表 

申請處室/班級  申請人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協助教學或活

動之個人或單

位 

姓名：          生日： 

身分證：          

連絡電話： 

個人學經歷： 

服務單位： 

單位名稱： 

連絡人員：             

連絡電話： 

入校人員：            生日： 

身分證： 

協助教學或活

動人士資格 

□無「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無「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無「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 

□無「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無「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項之

情形者」 

(曾犯任何1項，學校不得進用或運用) 

協助日期/時間

/上課地點 

 

課程大綱 

 

教材形式 
□教學計畫書、□教學簡報、□印刷品、□影音光碟、□其他於課程或活動

中使用之教學資料，請說明：                                   

教材內容簡介 

 

申請結果 

(由學校填寫) 

□通過。 

□修正後再審(請於＿＿年＿＿月＿＿日前提出修正資料)。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備註：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校應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

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申請人：＿＿＿＿＿＿＿＿＿＿＿(簽章) 

 
會辦單位 決行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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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國民小學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入校須知 

歡迎您至本校協助教學或活動，基於維護學生權益，請您詳閱本須知內容，並於
下方簽名確認，感謝您的配合！ 

一、資格 自我檢核 備註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是   □否 

任何1項勾選

「是」，學校不得進

用或運用 

曾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

條規定處罰 
□是   □否 

曾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是   □否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之一條第一項第一、二款及同條第三

項之情形者 
□是   □否 

二、義務及重要事項 檢視確認  

需遵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各領綱規定 □可以 

任何1項未勾選，學

校不予進用或運用 

需遵守相關法規(如教育基本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國際人權公

約(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之規定 

□可以 

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可以 

不得有商業或為其他利益衝突之行為 □可以 

需遵守學校訂定之規章，並尊重學生之權利 □可以 

需參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可以 

原授課教師為學校課程之主要授課者，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教學之

角色 
□瞭解 

本校由教務處/學務處負責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及家長諮詢或

申訴之相關事項 
□瞭解 

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違反相關法規或本要點規定者，本校應

終止契約關係或運用關係，並依相關法令處理 
□瞭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生日：___________  身分證：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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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 現場執行 Q & A 
問 答 

一、本注意事項

所指之校外

人士定義為

何? 

一、校外或非校外之判定以有無正式聘書認定，並受其聘約之約束；若無，即符

合「校外人士」定義，學校辦理各項教學或活動均需依本注意事項辦理。學

校僅出借場地非學校主辦或協辦之活動非本注意事項規範範圍。 

二、以下人員在課程內容經所屬機關或學校核可後，無須再進行審查： 

1、配合執行政策性宣導人員，如教官、消防人員、衛教專業人員且經所屬機關

認證確為遴派之專業師資。 

2、協助教學或活動之國教輔導團團員。 

3、教育主管機關執行教育計畫之巡迴教師。 

4、專家學者、他校老師等配合並進行教育主管機關訂定之重大教育工作項目者。 

5、其身分如經所屬機關認證確為遴派之專業師資，且協助之宣導課程內容並經

其所核可，建議學校亦得無須再次進行審查。 

二、本要點如何

分工並落實人員

及課程督導機制 

一、地方政府：應有專責人員負責各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之督導及申訴案

件處理，並提供諮詢，本署將各縣市政府之執行狀況納入經費補助考核項

目。 

二、各級學校：透過校務會議制定相關行政作業及課程審核機制，並由校長指定專     

    責處室，統整校內分工。 

三、本要點之課

程審核及執行課

程之配套措施為

何？ 

一、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應採事先審查制，依各校課程審查機制辦理，一

次性講座或課程仍須依本要點第五點辦理，審核機制由各校訂定之。 

二、教師若因參與晨會，無法於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時在場問題，建議學校可 

    透過校內機制共同研議其辦理時間及形式之調整，或循校內工作協調之方式解 

    決。 

四、本要點第五

點第一項所指學

校須對家長及學

生說明之內容及

執行方式? 

一、「以書面、網站或其他多元管道，向學生及家長說明」，其中向學生和家長說明之內

容，建議應包括校外人士之背景及教材內容，以利家長進行完整評估。 

二、如經說明仍有少數家長不同意實施該課程，請檢視其不同意之原因，若明確

涉及違反教育基本法等相關法規，則應暫緩實施；如是其他原因，則可依協

助之教學或活動性質，另規劃相關配套措施，以為因應。 

五、校外人士若

為志願服務，其

規範為何? 

一、學校招募非協助教學與活動之志願服務者，則其招募、訓練、管理、運用、

輔導、考核、保險及其他相關事項則請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若志願服務者如有協助與學生學習之相關教學或活動，仍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 

六、校外人士協

助教學或活動如

何檢視成效 

建議可透過問卷或訪談等方式瞭解實施成效，以維護學生學習品質。 

 

 


